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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有病，員工吹哨？ 

 

在臺北一個生命倫理座談上，我們從賀建奎的基因編輯嬰兒案例談到研究人員的

失德行為，以及倫理教育的重要性。然後，我們討論為什麼單是倫理教育並不足以規

範專業道德。一位來自愛丁堡的講者深思熟慮，輕聲提出一個問題：在你們的醫療體

系中，最困擾醫生和護士的道德兩難處境(ethical dilemma)是什麼？我馬上想到，在香

港的公共醫療，這一定與人手和病床資源有關：醫護人員內心掙扎，不能提供真正優

質的照顧。她說，在英國的衛生服務調查中，最令醫生和護士掙扎的道德兩難常常

是：工作中遇見不公與失德的事，要不要主動「吹哨」(whistleblowing) 揭發？ 

她的意思是，任何機構都有害群之馬，問題是為什麼不當行為容易被忽視？單靠

倫理教育不行，要讓毛病呈現出來，才可改進。不當行為可能是隱蔽的，並不常是昭

然若揭；當然有時也是因為機構選擇對它們視而不見。光是教育員工做正當的事是不

夠的，人性不全是正直。機構應該為人員建立一種安全感，可以直言不諱地反對不良

行為，甚至在某些情況下需要挑戰上級的權威，質疑機構的主流文化。 

這是一個絕不簡單的問題。從實際角度考慮，機構很難無條件地鼓勵員工的吹哨

行為。機構爆出醜聞總是令人尷尬，有時嚴重損害公眾信心。而且，管理層會想，人

誰無過？如果員工不斷互相挑剔指責，有什麼看不順眼就告密檢舉，軍心動搖怎能作

戰？大局為重，難免有時要護短，不能讓內部鬥爭絆手絆腳。有些管理層心知，鬆散

和不規矩的行為在艱難的操作環境中也是潤滑劑。如果一切都要依足程序的話，繃緊

的員工會不會受不了？ 

吹哨甚艱難 

從倫理角度考慮，員工要作出決定吹哨，揭露黑幕，即使在合理的機構中也是充

滿掙扎，甚為艱難。有兩種價值觀是互相衝突的：一邊是公平正義，一邊是傳統的忠

誠。中國人的文化在往往對人不對事，把忠誠看得特別重，告密的人是「金手指」。

還有更多貶損名詞：「二五仔」、「篤背脊」、「篤灰」，全都會令人不齒。這背後



也有一重中國文化脈絡：歷史上的政治告密常是挾帶著惡劣用心。人們怎能假設吹哨

告密的人全是秉持公義，絕無私心私怨？ 

因此，從忠誠的價值觀出發，檢舉是痛苦的決定，尤其是所揭露的事情是指控自

己的機構正在損害公眾利益。如果大多數同事也是把機構的利益放在前面，公眾利益

放在次要，那麼吹哨者就可能承受排擠、解僱，甚至人身安全遭到威脅的後果。 

2003 年沙士期間，蔣彥永醫生向媒體揭發中國沙士感染情況遠比官方數字嚴重，

這促使中國政府與世界衞生組織專家合作，令疫情得以控制。他在解放軍總醫院工

作，有人民解放軍少將軍階，但後來仍受到很大的壓力，有消息指他一度被監視居

住。 

在國際新聞，最知名的「吹哨者」當然是斯諾登（Edward Snowden）。他因揭發

美國國家安全局的電子監聽計劃而被美國政府通緝。違反國家安全局的保密規定是刑

事罪行，但是多數公眾認為他做了一件正義的事。網媒有文章以此為話頭，指出「斯

諾登曾在香港匿藏近一個月；但諷刺的是，香港並沒有專門法例為吹哨者提供保障。

這與國際的趨勢大相逕庭。」(〈訂定「吹哨者」揭密法 保障公眾利益〉，「評

台」，25/12/2016。)  

立法保護吹哨者？ 

文章列舉，美國 1989 年的「揭弊者保護法」（Whistleblower Protection Act）強調

禁止報復，機構要建立進行調查的機制，與處理吹哨者一旦被報復的申訴機制；2015

年 5 月台灣通過的《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施行法》明確提及應保護檢舉人。在香港，立

法會議員梁繼昌曾草擬《2016 年公共利益披露條例草案》，提出應保護因公眾利益而

披露資料的僱員，讓僱員毋須承擔任何民事法律責任、禁止僱主解僱或歧視。這草案

最後在立法會不了了之。 

斯諾登與蔣彥永醫生的吹哨事件都是特大的事件，一般機構例如醫療機構面對的

挑戰未必是特大黑幕醜聞，更多的是有沒有容忍慣常的專業不良行為，例如欺凌同

事、疏忽病人；有沒有大事化小，讓不良行為成為常態。每次出現「害群之馬」都是

一個警報，提醒機構要審視既有的工作文化。要提防：「害群之馬」未必是單獨行

事。 

我在醫院管理局工作時，曾參與討論如何制定可行的舉報政策。這很不容易。 如

上述，對被舉報的人員公平也很重要，界定具體的檢舉是否關乎公眾利益也要合理。



一點觀察是，在現實管理中，一家醫院（或一個部門）如果保持開明態度，聽取批評

和回饋時不是先行護短，那麼員工反而較少需要訴諸告密。 在管理上階級分明的威權

文化，言路不暢，員工反而更多地通過匿名管道舉報而糾纏不清。有些文獻認為，

「吹哨」的定義其實可以從寬：員工敢公開提出關注，促進改革，也可以視為「吹

哨」。善意的吹哨應該鼓勵。 

 

 


